
70年住宅用地权限到期后
怎么办？日前，国土资源部部长
姜大明在两会“部长通道”对这
一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最新”答
复。他表示将积极提出有关续
期问题的法律安排建议，并提
请大家“放心”，居民购买住房，
其财产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充
分保护”。简短的答复释放着值
得期待的信息。对“70年产权”
之问而言，“放心”是最好的承
诺、最好的答案。

长期以来，70年住宅用地
权限问题一直是人们的一块

“心病”。作为住宅产权的两个
必要组成部分，房屋所有权与
土地使用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张力”。前者作为一种私有财
产权，不存在年限问题；后者则
基于土地公有而设有最高70年
的期限。由此，“70年大限”到期
之后怎么办，成为一个急需解

答的现实问题。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以及公民住宅类资产的
日益增长，对这一问题的求解
也越显紧迫。

然而，解答好这个问题并
非易事。按照我国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土地使用年限届满后，
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至少需
提前一年提出申请，准予续期
的，需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并按规定支付土地出让
金。这部1995年起实施的法律
明确提出了住宅用地的续期问
题，但对如何付费、续期多久等
细节问题并无明确规定。2007
年出台的物权法，“取消”了续
期申请环节，规定“住宅建设用
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
期”，但对续期是否付费、续多
长时间等细节问题也没有做出
明确说明。国土资源部2008年
出台的土地管理法草案曾试图

将物权法中的“自动续期”明确
为“自动无偿续期”，但这样明
确的规定并没有出现在最后出
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中。

看似纠结的背后，是问题
的复杂与立法的审慎。与这种

“纠结”相伴的不确定性正是人
们“心病”的症结所在。不过，

“心病”虽然还在，但我们已从
其间某些“微小”的变化中看到
了在求解“70年产权”之问方
面的不懈努力。到了2016年公
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完善现代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保护产权的意见》，这种努力
的方向更加明确，脚步更加坚
定———“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
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
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
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
预期。”在此背景下，住宅用地

使用权续期很快有了一个富有
操作性的“过渡性处理办法”，
即“两不一正常”：一是不需要
提出续期申请，二是不收取相
关费用，三是正常办理交易和
登记手续。

至此，我们看到，围绕着住
宅用地续期问题，一系列足以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
长久受保护的稳定预期”的“法
律安排”正以加速度的态势向
我们走来。有法学家说：“法律
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
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联系到
正在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以及
将于 2020年编纂完成的民法
典，更有理由相信，困扰我们已
久的“70年产权”之问已行进到
求解之路的最后关头，在民法

“慈母般眼神”注视之下，一个
能让人“放心”的答案已离我们
不远了。让我们期待！

“70年产权”之问，“放心”是最好的答案

面对“70年产权”之问，“放
心”是最好的承诺、最好的答
案。联系到正在审议的民法总
则草案以及将于2020年编纂完
成的民法典，更有理由相信，困
扰我们已久的“70年产权”之问
已行进到求解之路的最后关
头。

别拿“尺度”吓退中小学性教育

□王学进

日前，有媒体报道，杭州
萧山一个二年级孩子的妈妈
在其微博上吐槽学校发放的

《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称
教材尺度太大，并晒出含有

“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内
容，引发网友热议。迫于舆论
压力，涉事学校萧山高桥小学
遂决定收回该书，同时表示，
性教育课程在中小学开展很
有必要，将来会在合适的时机
继续推进相关课程。

愚昧，封建，无知，悲哀，
此刻，我的脑海中满是这类字
眼。一位会玩微博的妈妈观念
居然如此陈腐，那广大农村妇
女 又 不 知 会 如 何 看 待 此
事——— 估计看一眼就会脸红，

甚或撕了该书。从网友的议论
中可知，他们大部分也认同这
位妈妈的意见，认为该书“尺
度”太大，不适宜作为性教育
读本。要不然，学校也不会收
回此书了。

真不知今夕何夕，在对待
性教育问题上，人们的观念还
是那么落后，一点儿也不开
窍。想当年，我们这代人小时
候问大人“自己是哪儿来的”，
大人会回答：石头缝里蹦出来
的。从未接受过性教育的孩子
相信自己是石头的儿子。尽管
大人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
极少会有父母正儿八经地告
诉孩子生育的真相。那是教育
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

比起我们小时候，在改革
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思想已经有所解放，观念日益
开放，也知道对孩子进行性教
育很有必要，但当看到有关

“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文
字和插图时，还是会脸红耳
赤，心跳加快，想入非非，将之
视为色情，担心孩子看了会中
毒。于是乎，难免叶公好龙，一
旦“真龙”现身，便逃之夭夭。
你说，可悲不可悲？

“尺度”到底有多大？编写
该书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
题组日前发表了一篇文章回
应，有关“人的诞生”“身体的
隐私部位”和“预防儿童性侵
害”主题中出现的部分插图，
也被放在上述回应文章中。应
该说，其文字和插图非常严
肃、科学，哪有“敏感”可言？无
非是介绍了男女生殖器以及
生命的孕育诞生过程，如果连
这些内容都不允许介绍，那所
谓的性教育还有什么实质性
的意义？编写者对性器官的图
解展示和精子卵子的配对诠
释，那是在做科学解释，而不

是给孩子讲色情故事，这和所
谓的“尺度”毫不相干。

在此，我用不着列举因性
教育的缺失造成了多少悲剧，
就拿校园性侵案来说，由于少
年儿童从小没接受正规的性
教育，性知识极度缺乏，因而
懵懂无知地成为一些不法分
子的性侵对象。为此，代表委
员纷纷建言献策，呼吁学校尽
快开设性教育课程，出台权威
的防性侵教育教案。

如果在性教育问题上仍
然固守陈旧的观念，或者犹抱
琵琶半遮面，拿“尺度”说事，
抵制学校开展正常的性教育，
那校园性侵案高发的现状便
难以改观，少年儿童尤其是女
学生的人身权益便难以得到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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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名副其实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收养法应尽早修改

□吴元中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黄细
花提出建议，修改婚姻法第六
条，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降至
18岁，引发网友争议。紧接着，
人口学者何亚福发表赞同性
文章，称把法定婚龄改为 1 8
岁，损害不着多数人利益，却
会保护少数人权益，尤其会减
少不必要的人流，是一件功德
无量的事情，更是引人深思。

确实，胚胎一旦发育成
熟，就具有了生命特征，在很
多国家都是作为生命进行保
护,是不允许任意堕胎的。如果
降低婚龄，使那些达不到法定
结婚年龄为了免受处罚而不
得不堕胎者，不再因此堕胎，
无疑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保护，
的确功德无量。

其实，把结婚年龄降至18
岁，更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众所周知，18岁是成人、
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
龄。所谓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就是有权按照自己意志独立
进行民事活动并承担活动后
果的资格。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虽然客观上表现为理智成熟
带来的审慎思考与理性行事
的能力，但因由法律赋予或承
认，首先是一种资格、权利。成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意
味着有资格、有权利不受妨害
地按照自己意志独立进行民
事活动。相反，如果不被法律
所承认，即使实际具有了相关
能力（比如一些少年老成的
人），也因为没有权利、没有资
格，不能取得法律效果，进行
的相关活动无效。

按照自己意愿与钟意的
对象结婚，毫无疑问是一种民
事行为。年满18周岁的人没有
结婚的资格，没有这样那样的
权利，这不分明是对他们的权
利进行限制吗？何来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之有？既然把取得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规定为
18岁而非男22岁女20岁，却又
不允许18岁的公民结婚，显然
是矛盾的，是婚姻法与民法通
则发生了冲突。根据法律效力
原理，民法通则作为民事领域

的基本法，与其发生冲突的其
他法律、法规应当无效。把结
婚年龄降至18岁，也是维护法
制统一和消除法律冲突的需
要。

反之，如果认为18岁还确
实不会完全成熟，在结婚或一
些其他重要的方面尚不具有
相关能力，就应当实事求是地
修改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规定，无论如何都应当避免这
里承认那里又否认的矛盾。

不管把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年龄设定在18岁、19岁还是
其他任何年龄，既然是取得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而不是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就应当赋予包
括结婚在内的进行一切民事
活动的资格，不应进行不当限
制。这是对公民资格与权利的
尊重，也是其他国家结婚年龄
与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
龄同步的原因。至于绝大部分
人正在读高中、没有养家糊口
能力、也不可能结婚等事实，
并不能成为妨害少数不上高
中、已经具有成家立业能力之
人结婚的理由，既然取得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自己的情况是

否适合结婚，本就应当自己作
主。所以，不管会否结婚，都应
当对权利人的权利予以尊重，
而非担心他们没有正确决定
的能力，直接剥夺其结婚权。

当然，婚姻法之所以把结
婚年龄从男20岁女18岁修改为
男22岁女20岁，是为了计划生
育、进行人口控制的需要，从鼓
励晚婚晚育和实行计划生育的
规定中也看得出来，但这并不
能成为取得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仍不能结婚的理由。根据手段
必须与目标相称以及最小权利
减损原则，那只能限制生育权，
不应因为结婚而可能生育子女
就连结婚权一块限制，也完全
可以通过让低龄结婚者承诺暂
时不生育、只生育一胎等措施
实现人口控制目标。

总之，取得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却不准结婚是站不住脚
的，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生
育意向不高以致有代表提议鼓
励生二孩的新形势下，更是有
必要好好研究代表的提议和学
者的意见，早日实现结婚权与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同步，让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名副其实。

葛媒体视点

葛一家之言

现行收养法有些重要条款
已经不能适应新人口形势和新
生育政策的需要，突出表现在
规定的送养人条件过于苛刻。
收养法第五条规定的送养人条
件只有三种：(一)孤儿的监护
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
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
母。第三款规定的送养人看似
涵盖很广，但审核认定程序极
为繁琐，很多人屡次申请也通
不过。

另外，规定的收养人条件
也很苛刻。收养法第六条规定，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
育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
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
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
其中第一款规定的“无子女”，
就把绝大多数既有收养意愿又
有收养能力的人拒之门外；而
符合这款条件的人中，多数又
往往或无收养意愿或无收养能
力。

这样苛刻的法条，制造了
很多困扰。一方面有很多孩子
得不到妥善抚养而流落街头或
死亡，另一方面又有很多迫切
想收养孩子的家庭无法实现收
养。比如，2013年6月发生的南
京两个女童饿死案，女童的母
亲吸毒，已无抚养能力，但又不
符合收养法规定的送养人的条
件，致使许多有心收养的人也
无法收养。

公开且合法的送养渠道，目
前几乎只有通过政府的福利机
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收
养人往往被要求支付各种公证
费、赞助费、服务费，累计有数万
元之多，且通常外国人收养比中
国人收养要支付得更多。

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反映出
调整收养政策已经迫在眉睫。

建议放宽送养人条件，将收
养法第五条第三款“有特殊困难
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改为

“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并简
化审核程序。同时放宽收养人条
件，将收养法第六条第一款“无
子女”删除，不限制收养人已有
子女数量。将第八条“收养人只
能收养一名子女”改为“收养人
条件特殊优越者可以收养多名
子女”，让更多的孤儿能有一个
爱他们的家庭。

（摘自《新京报》，作者为黄
细花）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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